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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

按照教育部关于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以及学校学院关于就业工作的相关要求，把

毕业生就业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环节，作为“三全育人”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提

升就业指导服务水平，开展以“成才观、职业观、就业观”为核心的就业主题教

育活动，通过政策形势讲座、榜样示范引领等形式，引导毕业生把个人理想追求

融入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主动投身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要领域就业。

第二条 企业生涯导师队伍的建设，旨在进一步提升就业指导工作队伍的专

业化水平，帮助学生进行职业生涯探索，并在生涯发展方面给予理论与实践指导，

提供职业发展咨询和就业心理咨询服务，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积极、理性的就业

心态。同时，进一步探索创新型校企合作模式，为企业和学生提供精细化服务。

第三条 为进一步加强企业生涯导师队伍的规范化、制度化、系统化建设，

打造一支“校内外互补、专兼职结合”的就业指导工作队伍，结合学院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聘任资格和聘任程序

第四条 企业生涯导师的聘任资格如下：

1.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

遵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规范；

2.具备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职业道德，关心在校大学生的成长；

3.原则上具备三年以上土木工程相关领域从业经历或土木工程相关企业人

事工作、职能管理经历（在工作单位有突出表现者优先、有工程基层工作经历者

优先、西南交通大学往届毕业校友优先、在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领域有相

关研究者优先）。

第五条 企业生涯导师的聘任程序如下：

1.企业生涯导师通过招募计划申请，经所在单位推荐、学院审核通过后，颁



发聘任证书。

2.企业生涯导师的聘任期为四年。期满后，根据企业生涯导师的工作情况和

个人意愿，开展审核与续聘工作。

第三章 队伍结构

第六条 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引导学生投身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

目、重要领域就业为导向，结合学院的办学特色和专业设置，建立以下五类企业

生涯导师队伍：

1.建筑施工单位——大型国有或大型民营企业；

2.设计单位——铁路、建筑或市政设计院等企业；

3.投资单位——大型国有投资企业；

4.事业单位——政府城建、市政规划等事业单位;

5.其他单位——与土木工程领域相关企事业单位。

第四章 工作职责

第七条 通过主题教育、专题讲座、就业沙龙、生涯规划、企业参观、实习

实践等方式，企业生涯导师与学生分享行业发展、技术前沿、职业发展等信息，

分享自身工作经验和工作心得体会，并提供职业素养、求职技能等方面的指导。

具体工作形式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1.每学年对所带班级学生至少开展一次线上主题教育，可以结合以国家经济

战略为导向，专业解读经济新常态下的土木工程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人才供需

状况，拓宽学生的就业视野，开阔就业思维；

2.每学年对所带班级学生至少开展一次线下主题班会（专题讲座、学习沙龙

等形式均可），着重分享生涯发展和职场经验，帮助学生从行业、企业和职业三

个层面进行职业生涯探索，深化学生对职业生涯的认知和思考；

3.每学年对所带班级学生至少组织一次企业开放日或假期体验式工程游学



活动；

4.深入联系所带班级学生，为学生进行一对一线上咨询指导，答疑解惑，引

导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生涯规划；

5.对所带班级同学开展简历制作、面试技巧等就业指导活动，以从企业选人

用人的角度，以个体或团体形式提供咨询辅导；

6.结合实际情况为所带班级学生提供班团建设、择业就业、职业生涯规划等

指导工作。

第五章 工作考核

第八条 每年度会对职业生涯导师进行考核评级，分为“优秀”、“合格”

及“不合格”三级。对于考核“优秀”的职业生涯导师，学院将按照规定进行奖

励（发放优秀企业生涯导师证书、将所在单位列为土木工程学院重点推荐单位名

录、优先续聘），对于考核“不合格”的职业生涯导师，学院将按要求解除聘任

关系。

第九条 以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企业生涯导师为名义开展的各项活动，

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学校相关管理规定，并向学院登记备案。

第六章 其它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解释权归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所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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